
「公共工程或公有建築物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條件」

修正草案 

利害關係人會議 

112年9月6日 



時間 內容 

16：30～16：35 壹、主席致詞 

16：35～17：05 貳、業務單位簡報及說明 

17：05～17：50 參、意見交流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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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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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源依據及修法說明 

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三、建議配套措施 
 

貳、業務單位簡報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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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公有建築物領頭示範效力，依據民國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於
新建、增建、改建公共工程或公有建築物時，其工程條件符合再生能源設置條件者，應裝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爰配合修正本工程條
件之重點如下： 

一. 有關公共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或改建如符合本條例修正公布第十二條之一規定者，從其規定應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新增一點) 

二. 為達政府領頭示範，公共工程更應積極設置再生能源，爰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公布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刪除原「優
先」之文字，即工程條件得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者，即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原第一點遞移為第二點並修正) 

三.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涵蓋範圍已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範，爰從其規定；如評估可行，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者，其申設作業依前開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原第二點遞移為第三點並修正) 

四. 考量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端視不同設備類別及所處場域而有不同對應之設置條件與注意事項，且已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進行規範；故爰從其規定或宜由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依實際情形彈性評估，爰刪除本點及附件，避免
產生歧見。(刪除原第三點、第四點及附件) 

一、法源依據及修法說明 

 法源依據 

 修法說明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於新建、增建、改建公共
工程或公有建築物時，其工程條件符合再生能源設置條件者，
應裝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第12條 
第1項 再生能

源發展
條例 

公共工程或
公有建築物
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

條件 
前項所稱工程條件符合再生能源設置條件者，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12條 
第2項 

(下稱「本條例」，於112.6.21修正公布) (下稱「本工程條件」 
， 前於109.4.28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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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1/4) 

6 

 新增至第一點：建築物(含公有)之新建、增建或改建達一定規模者，應設置太
陽光電，則依條例第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公有建築物依「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第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 

- 一. 本點新增。 

二. 依「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公布第十二條之

一規定，建築物符合一定條件者，應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 

三. 有關上開建築物範圍、一定規模、設置一定裝

置容量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與其計算方式、受

光條件、可免除情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則

另行訂之，爰明訂從其規定。 



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2/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

於新建、增建及改建公共工程計畫規劃

設計階段，除下列工程外，應評估設置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如經評估可行時，

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一）防（救）災工程。 

（二）水土保持工程。 

（三）國防戰備設施工程（生活營舍、辦

公廳舍、多功能休閒館、餐廳、中

正堂除外）。 

（四）車站、碼頭、防波堤、引堤和護岸、

港池、進出港航道、錨地、港區道

路工程。 

（五）河濱高灘地興建工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或公營

事業於新建、增建、改建公共工程

及公有建築物計畫規劃設計階段，

除下列工程外，應評估設置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之可行性。如符合第三

點條件並經評估可行時，應優先設

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一）防（救）災工程。 

（二）水土保持工程。 

（三）國防戰備設施工程（生活營舍、

辦公廳舍、多功能休閒館、餐

廳、中正堂除外）。 

（四）車站、碼頭、防波堤、引堤和

護岸、港池、進出港航道、錨

地、港區道路工程。 

（五）河濱高灘地興建工程。 

一、本點點次遞移。 
二、修正第一項：為達政府領頭示範效

力，公共工程或公有建築物更應積
極設置再生能源，爰配合「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修正公布第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刪除原「優先」之文字。
即工程條件得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者，即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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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點遞移並修正：配合條例修法，調整本設置條件第一點文字敘述，其工程條件符合再
生能源設置條件者，應裝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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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點遞移並修正：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定義及申設條件，回歸「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修正條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涵蓋範圍及申

設條件，依「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

設置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 

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涵蓋如下： 

（一）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指利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 

（二）風力發電設備：指利用風能，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三）沼氣發電設備：指利用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廢（污）水或污泥，經厭

氧消化處理後產生之沼氣轉換成電力使用，包括沼氣純化設施、沼氣發電機組

及其電力配置設施之發電設備。 

（四）小水力發電設備：指利用圳路或既有水利設施，設置未達二萬瓩之水力發電設備。 

一. 本點點次遞移。 

二.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涵蓋範圍已

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

理辦法」進行規範，爰從其規

定，刪除第一款至第四款。 

三. 如評估可行，應設置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者，其申設作業依上

開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三、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條件： 

（一）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1. 具備空地、屋頂、水面（不含港口水域）或受陽光照射之牆面等之公共工程或公有建築物。 

2. 以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取代部分建築材料之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BIPV）。 

3. 以不影響安全前提下，結合開放空間照明燈具、路燈、道路指引燈或景觀燈具等。    

（二）風力發電設備： 

1. 具備空地、屋頂、水面、海岸、港灣、河川或堤防等之公共工程或公有建築物。 

2. 以不影響安全前提下，結合開放空間照明燈具、路燈、道路指引燈等。 

（三）沼氣發電設備： 

具備垃圾掩埋場、污水處理場、廢水處理場、畜牧廢水處理場、一般廢棄物處理場、一般

事業廢棄物處理場等可產生沼氣以供發電等之公共工程或公有建築物。 

（四）小水力發電設備： 

具備灌溉水渠、其他用途之水流渠道、既有水利設施等可產生水力以供發電等之公共工程

或公有建築物。 

一. 本點刪除。 

二. 考量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端視不同設備類別及所處場域

而有不同對應之設置條件，且

已有「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進行規範；爰從其

規定並刪除本點。 



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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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點刪除：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應注意事項及附件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 

四、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設置應注意事項如

附件。 

一. 本點刪除。 

二. 鑒於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端視不同設備類

別及所處場域而有不同對應之注意事項，且已有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進行規範；

爰從其規定並刪除本設置條件之附件。 



三、建議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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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前例：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應優先採購環保產品。 

循環經濟政策：如需使用再生粒料，應配合辦理。 

綠色採購申報平台：提供綠色產品，應至平台申報。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建議新增評估設置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之可行性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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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參、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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